
问诊台

  据“红星新闻”报道，近日，河南郑州一互

联网公司直播员工周末上班引发关注。 对此，

公司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还没有

任何员工向公司反映，说摄像头立着让他不舒

服了。”网友质疑：直播员工上班是否侵犯了员

工的隐私权和肖像权？

“没有员工向公司反映”

近日有网友发现， 一个在视频平台

有几千粉丝， 名为“某小程序开发” 的

账号， 在社交媒体直播其公司员工加班，

引发热议。

记者观看了网友录制的直播片段，

其中场景为一间办公室， 视频中能看到

约有 15 位员工在工位上工作。

根据上述账号的简介， 记者查询到

该公司的信息， 并致电该公司负责人邢

先生， 他表示， 直播员工上班是为了展

现一个互联网公司的业务流程， 不只周

末， 工作日也偶尔会直播， “比如一个

小程序是怎么开发的， 很多人其实都不

知道。” 此外， 直播也能让大家看到公司

真实透明的工作状态， 增进客户信任，

能够起到正向传播的作用。

“有一些‘皮包公司’ 声称自己有

团队， 实际上接了活之后再外包出去，

所以我们直播也是为了告诉大家， 我们

是一个正规公司， 有正规的团队在工

作。” 邢先生说。

邢先生告诉记者， 公司目前约有 50

名员工， 直播中拍摄到的场所是公司的

一间办公室， 直播的手机就架在一旁的

过道上， 员工对此都知情， “目前还没

有任何员工向公司反映， 说摄像头立着

让他不舒服了。”

“默认”不代表“同意”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

良善认为， 就直播行为来看， 可能涉及

肖像权和隐私权。 根据 《民法典》 第一

千零一十九条规定， 自然人享有肖像权，

有权依法制作、 使用、 公开或者许可他

人使用自己的肖像。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丑化、 污损， 或者利用信息技术

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 未

经肖像权人同意， 不得制作、 使用、 公

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

如果员工知情且同意公司直播， 那

么通常不构成侵犯肖像权。

赵良善建议， 公司应进一步完善相

关制度和流程， 充分尊重员工的权益。

与员工签订明确的同意直播的协议， 明

确直播的范围和内容。 与此同时， 员工

发现公司侵犯其权益时， 可通过合法途

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川纵目律师事务所张柄尧律师表

示， 如果未经员工许可， 公司擅自直播，

则有可能对员工肖像权等构成侵害。

张柄尧认为， 这种许可应当是以明

示的方式作出， 即员工知情但未提意见，

并不能由此推出员工以默示方式， 认可

公司可以在直播过程中使用个人肖像。

还有律师指出， 公司应当与员工签

订明确同意直播的协议， 明确直播范围

和内容； 不能将员工“知情但未提意见”

视作默认。 这份协议里应当明确两点，

一是赋予员工更切实的“知情同意权”，

二是保障其“拒绝权”。

（陈卿媛 张启扬）

【解答】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同一用人

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

期 。 因此 ， 你虽然辞职离开过公司 ，

但是如果再次到该公司入职 ， 属于

“同一用人单位” “同一劳动者” 的情

况， 依法不能再次约定试用期。

《劳动合同法》 还规定： 用人单

位违反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

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违法

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 由用人单

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

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

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

赔偿金。

如果公司约定两次试

用期， 你可以要求赔偿。

辞职后再次入职 能否约定试用期

我原来在一家公司工作过两年， 其中包括两个月试用期， 后来我辞职去了

别的公司， 最近这家公司希望我回去工作， 请问合同中能否再次约定试用期？

法律咨询

【解答】

根据 《劳动合同法》， 除用人单

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

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

形外，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满后终止

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

补偿。

同时， 该法明确规定“劳动合同

期限” 是劳动合同必须具备的条款。

因此， 合同期限应当作为续订劳

动合同时进行对比的“合同约定条

件”。

对此， 有些省市作了明确规定。

比如， 浙江省高院、 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印发的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若干问题的解答 （四）》 指出， 《劳

动合同法》 第四十六条第五项所规定

的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

该条件应做广义解释， 即包括期限、

岗位、 地点等。

现在公司提出与你续签一年期劳

动合同， 该期限短于原劳动合同的期

限， 属于降低了原劳动合同约定条

件， 由此导致劳动合同终止的， 应当

向你支付经济补偿金。

【解答】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用人单位

招用劳动者， 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

身份证和其他证件， 不得要求劳动者

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

取财物。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扣

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的， 由劳

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

人， 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给予处罚。

因此， 公司的做法违反了上述法

律规定， 你可以要求劳动部门查处。

公司扣押证书 是否违反规定

合同到期续签 能否缩短期限

【解答】

《劳动合同法》 规定了裁员的条

件和程序， 同时规定， 下列人员不得

依据前述规定进行裁减：

(一)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

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

观察期间的；

(二)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

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

能力的；

(三)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 在规

定的医疗期内的；

(四)女职工在孕期、 产期、 哺乳

期的；

(五)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

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你的情况如果属于患病且在规定

的医疗期内 ， 那么按照

《劳动合同法》 是不能对你

进行裁减的， 否则就属于

非法解除劳动合同， 你可

以要求公司赔偿。

患病接受治疗 是否会被裁员

我因为患病正在住院治疗， 也跟公司请了病假， 最近我得知公司近期将进

行裁员。

请问基于我的情况， 公司在裁员时能否将我作为裁减的人员？

责
任
编
辑/

陈
宏
光

E
-
m
ail:lszk

9
9
@
1
2
6
.co

m

B3

2025 年

5 月 23 日

星期五

律
师

服
务

我应聘到一家公司工作， 入职时公司要求上交毕业证和学位证书原件供

查验， 此后一直没有发还。 请问公司的做法是否违反法律规定？

我和公司原来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 该合同即将届满， 现在公司向

我提供了新的劳动合同， 各项条件维持不变， 但合同期限是一年。

请问这是否属于“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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